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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080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华业3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2020-130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收到《民事起诉状》的公告 

特别提示：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大连市沙

河口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法院”）发来的（2020）辽 0204 民初 594 号《民事

调解书》、《民事起诉状》等法律文书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

1、诉讼各方当事人： 

原  告：北京清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尚建筑”） 

被  告：大连海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连海孚”） 

案  由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

2、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《10 号楼公寓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》保修金人

民币 1,346,561.00 元； 

（2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，以人民币 1,346,561.00 元为基数，自

2018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，

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

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； 

（3）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《10 号楼走廊改造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》及《补

充协议》保修金人民币 158,026.80 元； 

（4）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，以人民币 158,026.80 元为基数，自 2018

年 7 月 31 日起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，自

2019年8月20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。上述诉讼请求合计人民币 1,504,587.80 元； 

（5）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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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民事起诉状》相关内容 

原被告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签订《10 号楼公寓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》约定，

原告为总承包人，根据工程图对大连第一发电厂解放广场厂区搬迁改造地块上的

10 号楼公寓精装修进行施工，合同总价为 27,000,000.00 元，工期 2015 年 7 月

20 日-2015 年 10 月 28 日，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第一款（3）明确约定，结算总价

的 5%为工程保修金，保修金自保修期满提出付款申请后 14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，

保修期两年。 

原被告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签订《10 号楼走廊改造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》约

定，原告承包案涉地块上 10 号楼走廊改造工作，合同总价为 2,420,664.00 元，

工期 2015 年 12 月 10 日-2016 年 3 月 15 日，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第一款（3）约

定：结算总价的 5%为工程保修金，保修金自保修期满提出付款申请后 14 个工作日

内支付完毕，保修期两年。双方于 2016 年 7 月 4 日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：原告承包

案涉地块10号楼大堂精装修施工、原大堂拆除改造等工作，合同总价为739,872.00

元，工期 2016 年 6 月 29 日前竣工，保修金条款与主合同一致。 

原告履行了作为承包人的所有义务，工程经验收合格已向被告交付并使用，

截至目前，被告仍未将预先扣除的保修金返还给原告。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，向

法院起诉，请求依法判决。 

三、（2020）辽 0204 民初 594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相关内容 

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立案受理了原告清尚建筑与被告大连海孚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经法院主持调解，

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、被告大连海孚返还原告清尚建筑工程保修金 1,504,587.80 元及利息（以

1,504,587.80 元为基数，自 2018 年 5 月 21 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，按年利率 6%

标准计算），被告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50万元，2020 年 8 月 31 日前

支付剩余全部欠付工程保修金及利息； 

2、若被告未按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款项，则原告有权就全部欠付工程保修金及

利息一次性申请强制执行； 

3、案件受理费 18,342 元(原告已预付），退回原告 9171 元，由被告负担 9171

元，被告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给付原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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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 

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。公司将根据案

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发来的（2020）辽 0204 民初 594 号《民事调解书》、

《民事起诉状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


